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
校党组发〔2013〕10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做好科级干部换届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我校科级干部已任期届满，为进一步加强科级干部队伍建设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于9月下旬启动科级干部换届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规定，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，坚持干部队伍“四化”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，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能力突出、作风过硬、群众公认的科级干部队伍，为加快创建国内一流大学、实现百年名校振兴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充足的后备干部资源。

二、管理权限

根据干部管理权限，科级干部的考察、选任、管理以学校各二级单位为主（职能部门要征求分管校领导意见）。党委组织部及相关部门负有政策制订、宏观指导、总体协调、发文备案等职责。

处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，机构发生变动的单位，可在认真调研、明确职责的基础上，本着科学、精简、高效的原则，提出设置内设机构和职数的论证、建议方案，由党委组织部汇总并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后，形成上会方案提交党委常委会议研究。

三、任职条件与资格

1.符合《河南大学科级机构设置及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工作条例》（校党发〔2009〕44号，以下简称《科级干部条例》）规定的条件和资格以及本通知的规定。

2.换届中涉及干部的年龄和任职年限的计算均截至2013年8月31日。

3.确因工作需要，岗位有专业技术要求，本人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，单位有明确的研究意见，可适当放宽初任职务年龄和改任非领导职务年龄要求。
4.同一岗位连续任职满8年的，应予交流轮岗；无法实现交流轮岗的，不再担任科级领导职务，转到专业技术岗位或者改任非领导职务（含解聘职务）。工作特殊需要或专业性较强的岗位，经相关民主程序、单位集体研究后可适当放宽。
5.各单位管理的系、室、所、中心等业务序列中层干部调整可根据实际情况同时进行。根据《科级干部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相应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，报人事处下达备案通知，备案通知作为认定相应任职经历的证明文件。
6.学校授权附属淮河医院（淮河临床学院）、附属东京医院（东京临床学院）、附属中学负责本单位中层干部选拔、任用和管理。各附属单位中层干部经班子酝酿、民主推荐、组织考察、集体研究、任前公示等程序（或通过竞争上岗）确定人选，所在单位发文，并报组织部备案。

7.无合适人选或条件不成熟的科级岗位，暂不配备。

四、时间安排
科级干部的换届调整，可与基层组织换届、业务中层换届调整同步进行，各单位可根据情况自行掌握进度与节奏，但均需在11月底前完成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此次科级干部换届工作，是学校党委继处级领导班子第二轮集中换届顺利实施之后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又一项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紧密结合本单位工作需要和干部实际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，坚持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基本要求，切实把干部选准用好。换届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干部工作条例和“四项监督制度”等规定，严格任职条件，规范工作程序，严明工作纪律，科学规划，周密安排。广大干部要提高认识，积极参与，同时要坚守岗位，做好本职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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